陳益源教授講演文字稿

一、前言

剛剛有同學說我是中正大學教授還是成功大學教授？那我在八月一日以前是中正大學的老師，八月一日之後是成功大學老師。我因為母喪在身，因此推掉了幾個演講，可是李老師很早就跟我講好，而且這個演講是紅樓夢課程裡頭的安排，加上家裡頭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因此就沒有推掉這個演講，我當然也不會把哀傷的氣氛帶過來這裡，儘管親自扛著母親的棺木，把自己的母親永遠的闔上，那種眼淚會奪框而出的悲慟。我們就在這裡停止這個話題。

二、何謂「愛慾小說」

什麼是「愛慾小說」？這位同學你認為呢？答：「我想是跟情慾有關吧！」。這是愛情，這是性慾，「愛欲」比起「性慾」是多了那麼一點點「愛」。因此會有「愛欲」這個詞出現，這個詞是美國哈佛大學一個研究中國小說非常著名的教授──韓南──第一次使用。雖然他是美國人，但他中文造詣很深，因此他首先提出「愛慾小說」這個詞。

而「愛慾小說」所指的對象，以我們台灣習慣的說法，會把它說成是「艷情小說」或者是「情色小說」。那「情色小說」爲什麼會說成是「色情小說」呢？其實「情色小說」與「色情小說」約略都是同一個東西，端賴你以什麼角度去看。《紅樓夢》當然不是「愛慾小說」，那《紅樓夢》是什麼樣的小說呢？這位同學你認為《紅樓夢》與中國「愛慾小說」的關係是等於、大於、包含於或是小於呢？答：「包含於」。如果我們把《紅樓夢》包含於中國「愛慾小說」，那也沒有錯，因為《紅樓夢》裡頭的確有許多愛慾的描寫。但是《紅樓夢》的描寫手法與其他的愛慾小說不太一樣。其他愛慾小說的描寫手法可能很暴露、直接、血淋淋的。但是《紅樓夢》的描寫手法是含蓄、婉轉、莊嚴的，它是充滿文字技巧的。你所能想到的人類愛慾的各種狀況，舉凡思慕、憧憬、沉醉的或是暴力的、同性的，各種愛慾之間的恩怨情仇。《紅樓夢》畢竟都有，現在我舉個例子來說明它表現方式的不同：《紅樓夢》裡頭，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有同性之愛的描寫，但是極度地含蓄。而中國「愛慾小說」當中也有專門描寫同性戀的小說。明代有三大同性戀小說：《龍陽逸史》、《宜春香質》、《弁而釵》。如果有人想知道中國同志文學從何時開始？我想你們可以從這三本著手。《龍陽逸史》是一部二十回的短篇同性戀小說，它的社會性很高；《宜春香質》與《弁而釵》都是描寫風花雪月的。但《弁而釵》的文學性很強，你看了以後，你會發現到各種年紀，比如說我們一般想像這些「小官階層」，「小官階層」是它們的專有名詞，所謂的「小官」是指從事性服務業的男性，而「小官」的就業年齡從十二歲開始，每隔兩年會漸入巔峰，到十六歲是他們的黃金歲月，過了十六歲就年華老去，到了十八歲就要自立門戶，到了二十歲就很難以個體戶的方式經營。所以你看到《龍陽逸史》、《宜春香質》、《弁而釵》這裡頭的「小官文化」存在於中國的社會文化裡頭相當地早。

三、「才子佳人小說」、「艷情小說」與《紅樓夢》之間的關係

這三本書與《紅樓夢》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紅樓夢》的第一回就藉著石頭〈石兄〉的說法，或者第五十四回藉著賈母的口吻，都說了：中國小說當中有兩類東西是很不值得看的，一類是非常淫穢的的艷情小說，另一類是才子佳人小說，它說「千人一部，千人一面，再怎麼寫都是才子佳人」，曹雪芹這樣的批評沒有錯，比如《紅樓夢》裡頭提到的才子佳人，老是以同一個面貌在呈現，這樣的批評也是沒有錯的。我歸納過才子佳人小說的公式：才子一定很帥，學問很好，家裡很窮；佳人一定很漂亮，家世很好；他們的見面地點一定在後花園；他們一定會互訂終生，一定會有人從中作梗，通常是女主角的表哥，表哥的特質是：長得醜、家財萬貫，且作梗一定會成功；因為表哥作梗成功，所以才子一定會用功讀書，嚮往十年寒窗苦讀後，能取得功名；佳人因為表哥的作梗而和窮書生分離，所以她會開始哭泣並且一定會尋死，自殺方式有：跳井與投河，而以投河比例居高；但投河一定不會死，因為宰相的船一定會經過，把她救起，佳人因此而成為宰相的義女；至於在家苦讀的窮書生，他的書一定讀得很好，十年之後一定當上狀元，但是他發誓終生不娶，但宰相堅持一定要他當自己的駙馬爺，書生一定不肯，因此只好請皇帝賜婚，皇帝出面做主，一定要新科狀元接受宰相的要求，因皇命難為，書生只好接受，那曉得在洞房花燭夜，把那頭巾揭開以後才發現原來是自己所朝思暮想的佳人，最後必定有幸福美滿的生活。每一部才子佳人的小說皆是如此，難怪曹雪芹透過石兄和賈母的口吻批評一番！

另外曹雪芹也批評一些其實也是才子佳人，但特別強調愛慾表現的小說。所以這類小說淪落為「艷情小說」。

「才子佳人小說」與「艷情小說」成為曹雪芹透過《紅樓夢》而提出明確批評的對象。但是當你讀《紅樓夢》時，你會發覺裡面還是充斥著才子佳人，只是它表現的方式不會那麼的老套。《紅樓夢》裡頭依舊有很多愛慾的描寫，只是它沒有那麼地暴露。所以，那些「才子佳人小說」與「愛慾小說」跟《紅樓夢》之間的關係，你不要誤以為，《紅樓夢》在裡面直接或間接地批評，想與這類小說劃清界線，它就能真正地劃清，其實並非如此。我打算從「才子佳人小說」與「艷情小說」當中，各舉一個例子，讓你知道它們與《紅樓夢》之間的密切關係。

 〈1〉《金瓶梅》
《金瓶梅》是一部淫書，我們從小到大都知道這是一本淫書中的淫書。父母、老師都規勸我們不要閱讀。這是一部知名度很高的中國黃色小說之祖。現在我來說一段故事讓大家知道讀《金瓶梅》是多麼地不應該：有一位王姓少年，「活該！誰叫他要讀《金瓶梅》，到手的功名就這樣飛了！」，爲什麼活該呢？原來這個王姓書生，文章寫得很好，每一次考試很快就作答完畢、早早交卷，一交完卷就到數下去讀他的《金瓶梅》去了。而且考試成績一次比一次好，所以很快地到最後地考試。他最後地考試也考得很好，但是「活該！誰叫他要讀《金瓶梅》，到手的功名就這樣飛了！」怎麼飛的呢？那主考官當天晚上把淘汰過後剩下來一些好的卷子，放在桌上，再詳細地看著，發覺這當中有一篇寫得最好，怎麼讀都覺得它是最好的一篇，因此他把這張卷子放在所有卷子的最上面，明天一早呈上皇榜、上奏皇帝，國家人才就產生了。主考官很高興，因為難得看到那麼好的文章，而文章的作者必定也是國家不可多得的棟樑。但是「活該！誰叫他要讀《金瓶梅》，到手的功名就這樣飛了！」爲什麼呢？原來當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情，隔天早上才知道：一早主考官準備呈上皇榜之時，發覺那壓卷之作上頭血跡斑斑，怎麼會這樣呢？「活該！誰叫他要讀《金瓶梅》，到手的功名就這樣飛了！」，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人，他說了：原來那壓卷之作因為出自那喜歡讀《金瓶梅》的王姓書生筆下，所以他下筆自有一股淫風，半夜裡，那股淫風裊裊而升，剛好屋樑上有兩隻老鼠，一公一母，母的還是處女，那股淫風引發了他們的性慾，所以鮮血就從上面滴到壓卷之作上了。「活該！誰叫他要讀《金瓶梅》，到手的功名就這樣飛了！」。這樣的故事你相信嗎？答：「不相信」，這些全然是瞎掰的，但不是我掰的，同學們可以去查《元明清三代近回小說戲曲彙編》，裡頭把相關的這些中央的、地方的、社會上的、家族裡頭的、不管是法令的、築約的、家書的、遺書的，裡面關於小說戲曲之不可閱讀，這本書列了很多很多的案例，這是其中一個案例而已。

這樣的荒謬也發生在《紅樓夢》上。有一個人發現鴉片戰爭，帶給中國老百姓莫大的毒害：不僅是戰爭失利，就連中國的老百姓都開始吸起了鴉片，整個社會呈現了一個病態。他很有錢，而且他很慷慨，他打算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想到了一個方法，他打算把他家裡頭的錢拿出來買《紅樓夢》，然後僱船運到英國去，讓英國人讀《紅樓夢》以報鴉片戰爭之仇，因為他認為《紅樓夢》比鴉片還毒。他認為自己這樣的行為是愛國的舉動，因為他覺得《紅樓夢》是一部「意淫」之作的淫書。

《紅樓夢》與《金瓶梅》不一樣，一個是清初的筆記，一個是清末的筆記。可是傳統的人，尤其是道德家，對小說戲曲的敵視、詆毀的態度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我剛剛說「血跡斑斑」的那個故事是假的。就是在這樣的氛圍裡，很多人沒有讀過《金瓶梅》，但是曹雪芹在寫《紅樓夢》的時候，就有紙硯齋他們的批語提到：某些段落，深得金屏古奧，意即這個作者其實就在這個地方，模仿著《金瓶梅》的精神或技巧。類似的這些地方經過專家學者的研究，發現《金瓶梅》影響到《紅樓夢》的地方其實不少。舉例來說：《金瓶梅》裡頭有個來旺，他是西門慶家的僕人，來旺的太太名叫宋惠蓮，西門慶趁著來旺出差到杭州買禮物的時候把她給收用了，這一切當然都是西門慶設計的，來旺出差半年後回來，得到消息說他的老婆跟了西門慶，來旺的心裡很不舒服，所以就去外面喝酒，喝完酒在回西門家的路上，來旺破口大罵道：「那一天真的把我惹火了，我一定紅刀子進白刀子出，殺個你片甲不留」。學生說：「應該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紅樓夢》第七回有一個人名叫焦大，焦大救過他們家的老太爺，當時老太爺在逃難的時候，沒有水喝，焦大就把自己的水給老太爺喝，自己喝馬尿，因此，他覺得老太爺是自己救回來的，其他的子子孫孫應該要感謝自己，那曉得其他子孫對焦大很不禮貌，有一天他喝完酒之後，破口大罵：「那一天把老子惹火了，我就紅刀子進白刀子出，殺個你片甲不留」，你現在去看《紅樓夢》的各個版本，如果是排印本，上面都寫著「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但是最早的《紙硯齋重評石頭記》上面不是這樣寫的，它寫的是「紅刀子進白刀子出」，為什麼會這樣寫呢？因為喝醉了嘛！喝醉了就分不清楚青紅皂白，分不清楚到底是紅刀子還是白刀子。就呈現來的效果來講是沒有錯，而就成語的運用來講是錯的。隨便抓一點來看，《紅樓夢》經常有《金瓶梅》的影子。講一小段好了：我是鼓勵人家讀《金瓶梅》的，而且是理直氣壯的讀，我覺得《金瓶梅》是一部好書，且是一部極好的書。你說《金瓶梅》黃嗎？是很黃，但黃得有理。《金瓶梅》那些地方最黃，第二十七回到第二十八回最黃，那一回叫「潘金蓮醉鬧葡萄架」，潘金蓮表演了一場火辣辣的春宮，但是當你全盤閱讀過《金瓶梅》之後，你會發現潘金蓮如此做是有其必要性。為什麼呢？因為它的前一回叫做「李瓶兒私語翡翠軒」，潘金蓮偷偷地在翡翠軒外，聽到李瓶兒悄悄地跟西門慶講說：「她有了他的孩子」，在外頭的潘金蓮一聽，心裡頭涼了半截，為什麼呢？因為此時此刻正是她們共同爭奪的男人，情緒最低潮的時候，因為宋惠蓮剛死。宋惠蓮是很囂張的：有一天她跟潘金蓮說：「聽說你的腳很小──三寸，那你有沒有穿過的鞋子，賞我一雙，讓我回瞻仰一下。」，潘金蓮於是想：我的舊鞋多的是，你愛那雙就拿去吧！沒想到幾天後適逢元宵，大家去看燈，男男女女的都出去了，可是總有一個人落後，那就是宋惠蓮。為什麼呢？因為她被鞋子絆倒。為什麼被鞋子絆倒？因為鞋子太鬆了，仔細一看，她明明穿著鞋子，旁邊又吊著一雙鞋子。她先穿好自己的鞋子，再套上潘金蓮的小鞋子，還鬆垮垮的會掉下來。她這麼做的目的是要讓大家來看她的腳比潘金蓮的三寸更小，她這樣的舉動是要來證明自己是比潘金蓮漂亮的。囂張的很！很快的兩回不到，到了第二十六回她就被逼得兩次上吊自殺死了，一直到死，還不知道是誰搞的鬼，這搞鬼的人當然是潘金蓮。潘金蓮害死了宋蕙蓮這個西門慶最喜歡的情婦之後，她知道西門慶的情緒陷入低潮，正準備要討他歡心的時候，沒想到提供他安慰的居然是李瓶兒這個情敵，且李瓶兒提供給西門慶的安慰是遠超乎其他的安慰，因為傳統中國男人的三大最愛是「壽命、財富權勢、子嗣」，而西門慶有財富且很年輕，所以此時此刻他缺的就是「兒子」。因此雖然他失去了最愛的情人，但他立刻可以從李瓶兒的懷孕得到最大的安慰。潘金蓮百般地除掉宋惠蓮，正準備提供給西門慶的時候，沒想到提供他安慰的居然是李瓶兒，而且還是最大的安慰，潘金蓮心想：「這怎麼得了！」所以她才不得已要拿出絕活，所以才有「倒吊葡萄架」這樣活春宮的演出。這是非常荒唐的！一般人無法表演出來的，但潘金蓮表演的非常成功，無論是氣氛的營造，或是把戲的玩弄，西門慶是高興得不得了，但是這樣的活春宮只能演給西門慶看，不表示其他人也可以觀賞，沒想到那天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間，隔天早上潘金蓮非常的生氣，為什麼呢？因為昨天她衣服全部脫光，只留下腳上的鞋子，倒吊在葡萄架上的時候，鞋子還在。鞋子後來被西門慶拿了下來當作酒杯一樣的喝酒而擺在旁邊，今天早上醒來的時候鞋子不見了，潘金蓮非常的生氣且非常的著急，為什麼呢？因為那鞋子萬一在西門家流傳，上上下下的人拿著鞋子，就好像拿到昨天的門票一樣，伴隨著那鞋子的是一段醜事在傳播著，「鞋子」就像物證一樣，所以潘金蓮急著把它找回來。那潘金蓮要叫誰去找呢？誰掉的誰就去找，秋菊掉的〈秋菊是潘金蓮的丫環〉，何以見得？昨天那些棉被、枕頭跟鞋子都是她拿的，且本來她這就是她的份內事，那她到底拿了沒有呢？棉被她拿了，但是有拿鞋子嗎？於是她就去昨天葡萄架那個現場找，沒找到，回去她就跟潘金蓮說報告，潘金蓮那容得她說沒有就沒有，於是罰她半蹲，上面頂著一個石頭，然後潘金蓮拿著鞭子往秋菊身上抽，並要她再回去找，否則只有死路一條，秋菊不得已只好再回去現場找，但幾乎每一枝草都翻遍的秋菊還是找不到，秋菊於是想著：「反正我回去也是死，昨天的當事人有誰？西門慶、潘金蓮、龐春梅，龐春梅坐在西門慶的腿上，他們一起玩遊戲，龐春梅是潘金蓮的心腹，現在她又押著我來找鞋子，潘金蓮不可能自己藏起來，而潘金蓮的心腹丫環──龐春梅，不會偷藏，那大概就是西門慶帶回去的吧！」所以，秋菊就冒險去西門慶的房間去找，於是找到西門慶房裡的一個箱子，箱子打開之後，裡頭放著香草、兄弟拜帖，掀開來之後，鞋子就在那裡，於是恭敬地捧著那雙鞋子到潘金蓮面前，潘金蓮由於鞋子找回來了，鬆了一口氣，拿著鞋子往腳上一套，發覺有點緊，再把鞋子拿起來仔細一看，發覺顏色不對，自己繡的是綠色的，而這雙鞋上面的紋路是藍色的，潘金蓮於是發覺這鞋子不是她的，那這鞋子到底是誰的？當然是那賤人──宋惠蓮的，潘金蓮心想：「人都死了，你還把她的鞋子跟香草、兄弟拜帖擺在一起，相當的珍惜」，潘金蓮怒火中燒，於是把鞋子往地上一丟，此時秋菊還跪在地上，鞋子遂砸在秋菊的頭上，潘金蓮說道：「下人的鞋子，下人穿，賞給你」，那秋菊拿起來正要試，發現不可能穿得下，正在猶豫之時，西門慶經過了，於是潘金蓮又把那鞋子搶過來，然後一直罵著一些髒話，西門慶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遠遠的看著，覺得那雙鞋子很眼熟，此時潘金蓮拿著刀子朝那鞋子亂剁，剁得粉碎，為什麼潘金蓮要當著西門慶剁鞋子呢？她的用意是要剁掉她的情敵留在世間的最後一樣東西，最好連西門慶對宋惠蓮一絲一毫的情意也可以剁掉。潘金蓮這一舉動讓西門慶臉色發白，剁完之後，潘金蓮把鞋子拿到「糞坑」裡頭去丟，丟到最齷齚的地方，根據民俗的意向，若把死者最後的遺物丟到最齷齚的糞坑，這是對亡靈的詛咒，要他永世不得超生。而潘金蓮遺失的那雙鞋子到底在那？被「小雪棍」──西門慶家某一個僕人的孩子，年紀十二歲──撿走了，她撿走後就拿在手上玩了兩三天，陳經濟──西門大姐的丈夫，西門慶的女婿──剛好從外頭進來，意外地看到那雙鞋子，一看就知道那雙鞋子是潘金蓮這兩三天內，花費極大的工夫急欲找回的那雙鞋子。而陳經濟一直找不到機會跟潘金蓮進一步發展關係，想在有了這雙潘金蓮急欲找回的鞋子，於是陳經濟就大膽地走進潘金蓮的房間，私底下做些交換，做什麼交換呢？我把它寫出來，才能發覺其中精采之處：潘金蓮掉鞋子→開始找鞋子→找錯鞋子→賞給下人穿→剁鞋→拋棄。真的那雙鞋子，被拿去交換，又被送回來，最後回到潘金蓮腳上，但是另一段姦情又發生了。如果我們沿著鞋子這個脈絡，那麼從第二十八回開始，只要你讀到第七十次出現鞋子的地方〈差不多第五十回的地方〉，你就會發覺到剛剛我講的這些複雜的人事糾紛、那些很複雜的人事以及人物心理。一個小說家善於利用小的媒介物，穿針引線來吸引讀者的目光。藉著媒介物的移動，你可以看到很複雜的劇情發展。《紅樓夢》有這樣的技巧都是從這裡學來的。

 〈2〉《金雲翹傳》
另外一部書──《金雲翹傳》，同學應該沒聽過。同學有看過一本歷史小說高揚《草莽英雄》嗎？《草莽英雄》是在講海盜徐海與妓女王翠翹的故事，高揚的確是很有眼光的！他明明要寫一個歷史小說，但是他的取材卻是明朝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發生在浙江沿海的真實故事，海盜徐海當時攀結日本倭寇危害江南，朝廷派妓女王翠翹去說服徐海歸順朝廷，當然這中間有海盜與朝廷間的爾虞我詐。高揚的確是很厲害的！他利用五千字不到的原始材料寫一部五十五萬字的小說，因為這樣，我認定高揚寫的是小說，而不是歷史，儘管大家都習慣叫它做「歷史小說」，它沒有運用到《金雲翹傳》，否則它可能寫得更好，為什麼呢？因為《金雲翹傳》是一位明末清初叫「清新才人」寫的一部中篇的白話小說，總共有二十回，十四、五萬字，已經達到好的文學高度了！如果高揚是站在它的基礎上再來寫的話，那麼《草莽英雄》一定寫得不同凡響！可惜沒有，《金雲翹傳》不但高揚沒有看到，在台灣也沒有任何的版本，其實它是非常流行的！包括澳洲的柳先生在為我的書中寫的序都特別以「從《金雲翹傳》到《紅樓夢》」為題目，它在講中國小說的寫作，包括小說人物的塑造，在寫作裡頭很多的情節設計、敘述模式，包括很多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紅樓夢》所大量運用的。柳先生的大作裡頭是這樣寫的：「《金雲翹傳》影響最大的還不是日本，而是越南」，如果你問越南人說：「你們有那一個作家能夠與曹雪芹、雨果相提並論？」，他們一定說：「宛優」，他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越南最偉大的詩人。如果你問越南人說：「你們有那一部作品能夠與世界文學如《紅樓夢》、《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他們一定說：「只有一本──《金雲翹傳》」。此時我們不禁有個疑問：《金雲翹傳》是中國小說，怎麼會變成越南最偉大的作品？因為越南詩人──宛優，把它改編了！改編成三千兩百五十四句的敘事長詩，且是入樂的，廣為流傳，甚至老奶奶的搖籃曲、情人之間的書信裡頭的引用語、廟裡頭的籤詩、革命家號召群眾的鼓勵詞…等，幾乎都是從《金雲翹傳》來的。越南人非常感謝宛優，因為他利用了越南的「喃字」，把越南的語言之美發揮到淋漓盡致，越南人從未想過自己的語言可以透過這部作品美化到這樣的地步，所以他們很喜歡這部作品，甚至把《金雲翹傳》當作占卜書來使用，非常地流行！一直到現在仍是如此。它其實就是曹雪芹所批評的那種千人一唸的才子佳人類型的小說作品，你去看相關的書籍，都把它歸在才子佳人小說，理由是：它的內容是在講才子金仲跟才女王翠雲、王翠翹的故事，其中王翠翹是姊姊，王翠雲是妹妹。為什麼妹妹排在前面呢？因為妹妹先嫁給自己的情人，理由是她的爸爸被陷害，姊姊只好賣身保父，離開的時候告訴妹妹說：「情郎你替我照顧」，此後姊姊淪落風塵十五載。十五年之後，被轉賣了兩、三次，過著暗無天日的娼妓生活，最後雖然曾經接受朝廷的指派，立了大功勞，但沒想到徐海被私信的朝廷所暗殺，所以她覺得自己對不起情人，於是就自殺，只是自殺沒死，因為有船經過。故事形式是「才子佳人」類型，但仔細一看，動人心弦的劇情就在其中。這樣的一部作品混雜在才子佳人類型的小說裡頭已經兩、三百年，除了日本人、越南人外，中國人尚未好好發覺它的價值，這是一件很怪異的事情！

四、「金仲與阿翹」──根據《金雲翹傳》而來的民間故事

西元1987年，那個時候我幫忙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那是遠流出版公司印的十大冊。當時我看到了廣西防城的京族三島地方，有人在講述一個民間故事，名叫「金仲與阿翹」。我是的研究領域是小說，我看到這個消息時，我就想到：這不就是《金雲翹傳》的故事嗎！這個民間故事不到五千字，故事裡頭關於愛情的、性慾的、迷信的、宗教的…等，甚至有看起來跟《紅樓夢》情節相似的，都被整理者刪掉了，實在是非常的可惜！你想想看，明代的才子佳人故事，居然在四、五百年以後出現於廣西防城外海的京族三島，這是非常特殊的！當時由於我的說是論文是有關中國與越南的比較文學，因此我稍稍了解，廣西防城外海的京族三島的居民有一萬三千多人，他們的祖先是越南人，現在他們是中國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文化來自於祖國越南的傳播，因此他們會講越南話。所以「金仲與阿翹」沒有那麼單純，從明代傳到現在的廣西，而是被宛優改寫之後，隨著人口的移動流回京族三島，再被採錄。我大陸的朋友說「金仲與阿翹」是出口轉內銷而來的。

五、重新採錄「金仲與阿翹」之歷程

西元1987年當我看到這個出口轉內銷的作品時，我就立下一個心願：如果我有機會去廣西，我一定要重新採錄這個故事，我一定要找講這個故事的三位老人家──阮文龍、裴永彬、蘇維光，即使對於他們的一切我全然不知，因為沒有資料。那除了小說是我的研究領域之外，民間文學是我花比較多心力的地方，所以「民間調查」是我常做的事情。那現在我要跟大家說我去重新採錄這個故事的奇特遭遇：

西元1999年，我應廣西民族學院的邀請，去做演講。當時除了演講之外，我另外還要寫一篇關於從小說裡頭看小說人物，其食慾及情慾的結合的論文，我帶了一大堆資料全是愛慾小說。到海關的時候，某女海關人員敏感地察覺到我有帶違禁品，說到：「這個東西能寫論文嗎？我們要把它留下來研究研究，反正我們會還你。」我當時待在廣西四天，她到了第三天下午才打電話給我，要我去拿。因此我在廣西除了演講之外，我無法作我自己的研究，我的論文不能寫，我的愛慾小說不能看。這時我想到：我可以去防城。因此我跟廣西民族學院說我決定去防城，但廣西民族學院說不行，因為已經安排好要我去桂林，往返一天半，剛好可以送我到機場。我跟他們說我不想去桂林，其用意：那裡有好山好水，你在那裡可以培養愛國精神。我跟他們說明我要去找「金仲與阿翹」的講述者，他們說不行，理由是他們是京族人，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外國人來到大陸要跟少數民族接觸必須經過特批。我很堅持要去，因此請他們幫我辦理，如果他們不幫我辦理我就打算找廣西大學中文系的一位袁老師幫我想辦法，我去意甚決。當我打電話給袁老師的時候，我就問她有沒有認識京族的學生？她說：「有，廣西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的一位蘇姓學生是京族人」，那位蘇同學被找了過來，我問他：「認不認識蘇維光、阮文龍，或是裴永彬？」，他說：「都不認識」，那我就問他：「那你們老師為什麼介紹你來？」，他說：「因為我爸爸是京族三島中最大島的黨部書記」，於是我又請蘇同學向他父親詢問看看，他父親在電話中說道：「把台灣客人帶來，因為裴永彬家就在我們家後面」，所以這當中真的發生很多奇妙的事情！雖然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說所衍生出來的一個民間故事，但是中間有這麼曲折的事情，而且在被採錄的時候雖然經過大量的刪削，刪削到與其他小說、原本的小說、甚至後來受影響的小說，如《紅樓夢》，這中間的關聯都被切斷了，我就想把這些東西全補回去。既然裴永彬家在蘇同學家後面，那我就決定去了，我就跟廣西大學說：「你不用往上簽了，我決定自己去了」，我請袁老師陪著我跟蘇同學回他家去，轉了三趟公車，花了八個小時。那廣西民族學院就有點剛尬，因為幫我忙的是廣西大學，廣西民族學院還是一個京族人口最多的地方，於是廣西民族學院就對我說：「我們照作，你請他們不用費心，我們簽呈很快就會批下來了」，果然沒多久，他們的批文就下來了，但是有一個小麻煩，他們說：「陳教授，您所有的資料都沒問題，但是您服務的學校──中正大學──很奇怪，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於是我告訴他：「『中正』兩字與蔣介石無關」，於是他們又向上稟報，終於批准了，但是必須搭乘廣西民族學院從省政府借來的車子，由廣西民族學院漢民族研究所的副教授幫我開車，所長陪我去，不用麻煩到廣西大學的袁教授和蘇姓同學，四個小時就可以到了。我因為貪圖那四個小時且不願得罪廣西民族學院，就跟袁老師說我想直接去找蘇同學的父親。隔天早上我們八點出發，中途在防城吃飯，然後下午一點半去到萬維島。蘇同學的爸爸，率著村裡頭十幾個幹部，站在村口迎接。一下車，蘇書記就說：「第一個踏上我們土地的台灣客人，我們絕對滿足您的各種需求，我們已經幫您準備好了三位很會唱歌的老人」，我說：「我要找的是會講『金仲與阿翹』故事的老人」，他說：「不，京族最好的文化在歌謠」，我說：「不，我要找的是會講『金仲與阿翹』故事的老人，你不是說裴永彬家就在你家後面嗎？」，他說：「裴永彬家是在我家後面，但是他家鎖頭都鏽了」，他的意思是叫我不要找了，因為他已經去浪跡天涯，所以早就不在家了。蘇書記說：「他可能去越南，或者應邀到香港幫那邊的公司行號作翻譯，因為他會說很道地的京族語〈越南話〉」，我仍不放棄，於是問起蘇維光，蘇書記馬上嚴肅地說：「陳先生您問到了我們京族文化中最重要的傳承者，但他今年農曆正月六日去世了」，我說：「為什麼你記得這麼清楚？」，他說：「因為是大年初六，不能夠去他家弔唁他，因此所有的京族同胞對如此重要的文化工作者覺得遺憾」，我不好意思再多問，於是我再問起阮文龍，他說：「阮文龍已經九十五歲了」，聽到這句話，我心裡暗暗高興，因為他不可能浪跡天涯，也一定還在世。他接著說：「但阮文龍搬家了，搬到防城街上去了〈也就是我中午吃飯的地方〉」，我說：「難道你們聯絡不上嗎？」，他說：「當然可以」，我說：「那請你馬上聯絡，我們現在就回去」，我看著那位幫我開了四個小時車的副教授，他似乎很累了，但他看我意志堅決，於是點頭答應了，但一路上他一句話都沒有跟我說，她是真的累了。另外，我也得罪了蘇同學的爸爸，因為當我決定馬上去找阮文龍的時候，他說：「好，那就這樣，你們走吧！」我有點剛尬且廣西民族學院的人也不好意思，於是他們就作了另外的安排，他們對蘇書記說：「我們會再回來的！我們先過去找阮文龍，晚上八、九點的時候再回來聽歌」，那位副教授又花了一個半小時帶我到防城街上，到了防城已經快四點了。阮文龍的媳婦沒想到我這麼快就到，趕忙到門口迎接，她對我們說：「我去把我公公找回來」，原來阮文龍每天一大早就會去幫朋友看家，等到朋友回來了，他才回家。沒想到三個老者當中真能找到一個，這時幫我開車的副教授顯得有些興奮，於是他說道：「趕快，我帶你去，看能不能滿足這位台灣客人的要求」，當阮文龍的媳婦去找阮文龍的時候，我就陪著阮文龍的太太〈九十三歲〉搬磚頭，因為他們家路邊有一堆磚頭，剛好他們家後花園的花台在改建。當我問她阮文龍是誰，她跟我說：「阮文龍是全京族最會講故事的人」，此時我心裡很感動，因為我終於找對人了。搬了不到三個小時的磚頭，車子終於回來了，那位興奮的副教授司機，趕緊下車開門，慢慢地攙扶著滿頭白髮、拄著柺杖的阮文龍進來屋裡，阮文龍非常慈祥、笑咪咪地從外面走了許久才進來；我笑著、迎接著他，我們相視微笑許久才說道：我從那裡來，為什麼來這裡、「金仲與阿翹」的故事能否再講一遍，因為它的意義非凡…等。我說了許久，阮文龍依舊慈祥地笑著。此時阮文龍的太太放下磚頭、從我後面說道：「台灣客人，別說了，耳聾了！」，阮文龍的媳婦在後面煮點心，阮文龍的太太走過來讓我們確定他的耳聾。此時，阮文龍的太太走近阮文龍的耳邊，以沒那麼尖銳的聲音，操著廣西白話，也就是他們的家鄉語言，重複一遍我剛剛所講的內容。突然阮文龍舉起右手，狠狠地往自己腿上一拍，說道：「懂了！台灣人來廣西找我，要我講『金仲與阿翹』的故事」，此時我非常地高興，那開車的副教授也很興奮，阮文龍又舉起他的右手，拍了一下，說道：「忘啦！」，那副教授此時也很生氣地說：「你怎麼可以忘了呢？」，原來他年紀太老了！此時那副教授又說道：「聾了也不講，忘了也不說」，我於是說道：「沒有這回事，我跟阮文龍照照相，我只要知道當年也就是十五年前，阮文龍八十歲上下，跟兩個五十五歲左右的兩位老先生一起講『金仲與阿翹』的故事，起碼我知道阮文龍九十五歲，這些就已經足夠」，我準備要走了，那位副教授有點不甘心，我反過來安慰他說：「沒關係！那一天浪跡天涯的裴永彬回到萬維島，你通知我，我立刻過來。對我而言，再也沒有任何事比找到他們更重要了！」， 那副教授對我說：「沒問題！這已經是我的事情了」。正要走的時候，阮文龍的媳婦煮好點心，端到客廳說道：「怎麼要走了呢？」，那副教授說：「誰叫他聾了，現在只好等那裴永彬回來了」，阮文龍的媳婦說：「你們也要找裴永彬？我剛剛就是陪你去裴永彬家，把我公公接回來啊！」，原來阮文龍去幫朋友看家，那位朋友其實是裴永彬。我說：「裴永彬不是去浪跡天涯了嗎？」，她說：「那書記騙你的！裴永彬人緣不好，村里的人都討厭他，他人就在防城」，那位副教授說：「走，我們再走一次」，他開著車子又出去了，我又陪著阮文龍的太太搬磚頭，我又問她：「裴永彬是誰」，她第一句話就說：「喔！那討厭的傢伙！他愛管閒事，囉唆的不得了，所以大家都不喜歡他」，難怪那位書記不願把他介紹給我。我覺得又重新地燃起希望，搬起磚頭來也特別有力。差不多二十分鐘左右，車子回來了，車還沒停好，後面的車門立刻被打開，一個七十歲的老頭卻梳著烏黑油亮的頭髮從車上跳了下來，肩上背著一個包袱，手指著裡面說道：「那一個台灣人怪怪的，要找京族最會講故事的人，卻不找我而找九十五歲的老頭」，我一看到他那種性格、那種口吻，就覺得他一定很會講故事。當他一進來，我都還沒自我介紹，他就把包袱打開，說道：「你這位台灣客人想要認識我們京族文化，我告訴你，在我表哥〈蘇維光是裴永彬的表哥〉死了以後，我就成為京族最重要的文化傳承者。現在你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台灣人，我一定要好好地讓你知道京族的文化」，他把包袱打開，從「哈亭」〈京族人祭祀的小廟〉開始講起京族的文化，我趕忙跟他說明我的來意──聽「金仲與阿翹」的故事。他說：「『金仲與阿翹』那是小東西，我再告訴你最重要的京族文化」，我再一次地說：「我想聽這個故事」，他說：「我們京族最重要的是歌謠，我再告訴你歌謠」，突然，他停了下來，一直瞪著我，包袱慢慢的收起來，說道：「我忘了求證一件事情：你有特批嗎？共產黨是很可怕的，我吃過太多他們的虧，我如果跟台灣人接觸，讓他們知道的話，我就慘了」，那副教授說：「你客氣點！」然後跑到車子上，從他的西裝外套上拿出特批，說道：「你看清楚，上面交代要好好地接待我們陳先生」，於是裴永彬又把包袱打開，說道：「我剛剛停頓了，我再從頭講起」，我說：「不用了！你跟我講『金仲與阿翹』就好了」，我們就這樣反反覆覆，中間我利用了六次的機會請他講「金仲與阿翹」的故事，在他講京族文化的當中，我設計好我要知道的六個「金仲與阿翹」段落，把它組合起來。當他把故事講完的時候，我也毫不遺漏地完成我重新採錄「金仲與阿翹」的故事，如我自己所設想的一樣，其中與才子佳人小說、《紅樓夢》之間的關係密切得不得了，裡頭那些來自於小說之間的成分都在。我真的很滿足了！此時心滿意足的我，鬼主意來了，於是我就跟副教授說：「今天真是有收穫！」，他說：「對！不只你，我也是有收穫」，我說：「好，今天晚上我們就在防城鎮上好好地痛飲幾杯，晚上住這裡，明天就回去」，這是我的詭計：我不想回萬維島去，但副教授說：「不行！我們還要回到萬維島去聽歌」，既然他說不行，那只好去了。於是，我們簡單地吃了東西，然後又開了一個半小時的車來到萬維島，這時已經快九點了且廣西的外海一片烏漆摸黑的，沒有月亮、星星，連路燈也沒有。但既然約好了，我們就下車了，只剩下一個小秘書把車子停在萬維島的廣場，差點被我們開車的副教授撞倒，那小秘書什麼都沒帶，連手電筒都沒有。我們就往聽歌的路上出發，他們安排好三個八十五歲、京族最會唱歌的老人唱歌給我們聽。中間我們要穿過一個竹林，再走五百公尺路，到了竹林邊車子已經不能動了，我們必須用走的。這時我請那位副教授在車子裡休息，因為他已經累了一天。他說：「沒關係！我亢奮得很」，我說：「還是不要了，你在車裡面休息吧！我跟他去就可以了」，走在竹林裡，我想：天氣應該蠻好的吧！出了竹林後視野應該會遼闊一點。出了竹林後，我發覺到視線更暗，他說：「陳先生，順著白沙走」，我找不到白沙，他就說：「你拉著我的褲管，跟著我走」，於是我就彎著腰、拉著他的褲管跟著他走。這時我心裡面想：我幹麼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卻來這邊聽歌！他說：「快到了！你看前面有盞燈」，我看到一盞昏黃燈泡的燈，它在一個小三合院的側門，我們從那裡進去，一進去就有一股很難聞的味道，我們繞了幾個房間出來後，突然看到三個老人，一個在抽著水煙筒、一個閉著眼睛在休息，一個在調著他的獨弦琴──只有一條弦的越南傳統樂器，他們發現小秘書帶著客人來了，於是他們就正襟危坐，邊談邊唱，用非常哀怨、婉轉的歌聲，唱著非常動聽的越南歌曲，更何況他們唱的正是全套三千兩百五十四句的《金雲翹傳》。我只聽過片段的翹歌，從沒聽過完整的版本。我從未聽過那麼好聽的歌，覺得此時他們唱的宛如天籟，到了差不多十二點，那首長歌才唱完，我更加的心滿意足。那位秘書幫忙把那廳堂的大門打開，這時我的心境跟剛剛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心情好的不得了，我心想：今天若沒有那位副教授如此的堅持，或者我堅持不來，我現在就不會有這樣的收穫。無論是歌或故事，都成為我後來寫作的學術資料，這證明著：從《金雲翹傳》到《紅樓夢》是從文言走到白話、從集體創作走向個人創作的重要關鍵，因為有《金雲翹傳》相關資料的補述，所以說得更清楚。這也使得澳洲的柳教授覺得：從《金雲翹傳》到《紅樓夢》確實是中國小說中一個不為人知的重要變化歷程。

